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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雙法與您的未來

台大社工系教授

楊培珊

台灣人口老化速度世界第一

 http://www.ndc.gov.tw/m1.aspx?sNo=0
000455#.VYktaRuqqko

醫療保健支出持續增加 由老人福利法看老人照顧

 民國69年：初次立法，老人年齡訂為70歲

 民國86年：將老人年齡改為65歲；明訂老人福利機構
的類型；鼓勵三代同堂；地方政府應結合資源提供老
人服務；老人經濟生活保障採生活津貼、特別照顧津
貼、年金保險方式逐步規劃實施；加強老人保護

 民國96年：各類福祉相關主管機構（衛政、警政、勞
政、教育、交通、保險、住宅等均列入）；財產信託；
縣市主管機關應提供專業評估、輔具資訊等；老人教
育、休閒措施；老人志願服務等

其他老人相關法規

 憲法：保障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財
產權

 民法：直系血親互負撫養之義務

 刑法：遺棄罪

 家庭暴力與性侵害防制法

 信託法

 護理人員法

http://www.ndc.gov.tw/m1.aspx?sNo=0000455.VYktaRuqq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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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來「計畫型」福利發展方案

 台灣省安老計畫─關懷資深國民福利措施：由
78到87年分階段實施

 基本目標：健康、志趣、康樂、服務、安養
 加強老人安養服務方案：87-96年
 老人長期照護三年計畫：87-96年
 提昇社區照顧質量計畫（挑戰2008）：92-96年
 建構長期照護體系先導計畫：89-92年，包括
資源發展、經濟支持、組織管理、服務提供，
共開發九類服務模式

照顧服務產業發展方案

 91年3月由行政院核定。

 第一期:91-93年

 92年7月15日行政院社會福利推動委員會
決議，更名為「照顧服務福利及產業發
展方案」。

 第二期:94-96年，列入行政院「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民國96年3月14日行政院院會通過

 預計在十年中，政府將投入817億餘元，
以因應高齡社會之來臨

 本計畫列入「大溫暖社會福利套案」的
旗艦計畫

 持續進行中

長期照顧十年計畫（內政部，96年3月）：
內容以居家及社區照顧為主軸

 本計畫涵蓋的服務項目以協助日常生活活動服
務為主，即所謂「照顧服務」，包括：居家服
務、日間照顧、家庭托顧服務；另為維持或改
善服務對象之身心功能，也將居家護理、居家
復健（物理治療及職能治療）納入；其次為增
進失能者在家中自主活動的能力，故提供輔具
購買、租借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再其
次以喘息服務支持家庭照顧者。

服務對象

 日常生活需他人協助之失能者（ADL失能者） ，
包括（1）65歲以上老人（2）55歲以上山地原
住民（3）50歲以上之身心障礙者

 僅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功能（IADLs）失能且
獨居之老人等四類。

 服務對象失能等級之界定如下：（1）輕度失
能：一至二項日常生活活動功能（ADLs）失能
者；（2）中度失能：三至四項ADLs失能者：
（3）重度失能：五項（含）以上ADLs失能者。

長期照顧人力培育

 照顧管理師

 專業服務人員：多專業

 照顧服務員

 目前人力非常缺乏！！！
 未來將由誰來執行/提供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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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雙法

 長期照顧服務法（簡稱長服法）

 長期照顧保險法（簡稱長照法）

 立法背景：

 人口快速高齡化→失能人口快速增加

 個人及家庭負擔失能者的照顧日漸沈重

沈重 沈重 沈重

長照雙法目標

 藉社會自助互助，分擔長期照顧財務風
險

 帶動長照服務資源發展，提高可近性

 維護與促進失能者獨立自主生活

我/你/我們的未來，穩嗎？

長照服務法

 2014年1月，立法院初審通過

 2015年5月15日，立法院三讀通過，6月2日公
告實施

 立法宗旨：將現存老人福利法、身心障礙者權
益保障法、兒少福利法、護理人員法中，有關
「長照機構管理」的部分，整合在一個母法中，
讓長照體系在品質、數量與分布上，得以平均
發展。

 著重於「管理」、「規範」服務提供者/系統

120億長照基金來源

 政府預算撥充。

 菸品健康福利捐。

 捐贈收入

 基金孳息收入

 其他收入。

 基金額度及來源，應於本法施行二年後
檢討。（意味著開始討價還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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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保險法

 2008年由經建會（會同衛生署及內政部）開始
規劃

 2009年7月，衛生署成立「長照保險籌備小
組」，進行法規、體制、財務、給付、支付、
服務輸送、服務品質等規劃工作

 2013年7月，改制為「衛福部」，由社會保險
司接續規劃

 2015年6月4日行政院會通過草案，函送立法院
審議。

規劃原則

 採全民納保之「社會保險」制度

 保險人：中央健康保險署

 財務：由被保險人、政府及雇主三方共
同負擔保險費

 以「評估量表」作為給付工具

 經評估「有需要」（依需要等級及照顧
計畫提供給付），才能獲得基本給付，
超過部分得自付

「長照需要」的定義

 身體或心智功能部分或全部喪失

 持續已達或預期逾六個月以上

 經評估日常生活有由他人協助或照顧之需要

 評析：

 這個定義有許多「裁量」的空間

 不同評估者之間的差異

 在地文化對於「失能者」一般的認定都需要協
助或照顧（與目標中之「獨立自主」有所衝突）

保險對象

 全民納保（與健保同）

 與已開辦常照保險的國家明顯不同

例如：日本的介護保險（第1號被保險人為65
歲以上老人，第2號被保險人為45-64歲罹患老
年相關疾病者）、韓國的老人長期療養保險

 評析：

 需求涵蓋面遠大於「老人長照保險」，財務負
擔重，失能類別多

財源籌措

 保費（由政府、雇主、及被保險人共同負擔）

註：政府需依被保險人經濟能力予以補助

 使用者部分負擔（使用者付費）

 每三年依費率調整公式計算費率（可能每三年一次逐
漸調漲）

 評析：

 政府財力負荷重（尤其是地方政府）

 民眾對於不確定的生命風險（失能）是否願意長期繳
納保費但不一定會需要或獲得給付？

 使用者付費意願？（付不出自費額將完全無法使用）

 民眾對於三年調整的接受度？

評估量表

 量表的信度（以長照十年的「巴式量表」為例）

 評估人員的資格認定（以長照十年的「個管師」為例）

 文化對評估者的壓力

 特殊類別：精神障礙、智能障礙、失智症者、需復健
者、需長照之兒童

 評析：

 未來恐爭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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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項目

 類似健保給付，將長期照顧分為不同的「項
目」，例如：身體照顧服務、家務服務、安全
看是、護理服務、輔具等等共13＋1類

 評析：

 如何與現行「機構式」「居家式」「社區式」
服務接軌

 缺乏預防性服務給付（運動、社會參與、短期
失能復健等）

保險服務機構

 採「特約」原則

 服務機構需經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並由
保險人依服務普及性及品質優良原則選
擇特約之

 評析：

 「評鑑」怪獸？信、效度？

 目前區域差異極大，如何處理？

現金給付（照顧者津貼）

 申請者仍可同步享有實物給付（可混搭）

 與其他國家相比，條件相對寬鬆

 評析：

 肇因於「外勞」長期以來成為我國政府與國人倚賴的
長照人力

 民眾是否偏向請領「現金」？

 若照顧者領取現金給付之後不提供照顧，是否將有很
多法律訴訟案件？

 長照服務是否可能被「壓制」，而無法順利發展？

服務提供機構

 相較於其他國家，目前通過的長服法

「開放」民間營利單位提供居家及社區
型服務

 24小時住宿型機構現財團法人及社團法
人。是否開放「機構法人」或開放條件，
仍在討論中

 如何能滿足爆量而來的市場需求？

 恐違背「社區化」、「小型化」原則

壽險經營長照！

葫蘆裡賣什麼藥？ 目前激烈的路線之爭

 稅收（長照2.0）：如何增加稅收？增加
多少？如何篩選給付對象？

底線：絕對不可能「全民」

 社會保險：如何在公營、志願服務、非
營利民營、營利民營之間取得一個平衡
、永續的組合

 兩條路線都有很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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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高齡化影響長照需求日益增加

 家庭照顧負擔沈重

 社會保險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規劃延宕多年，進度緩慢，目前又出現路線之爭

 「長照服務法」通過，二年後實施

 「長照保險法」已送進立法院，前途未卜

 積極爭取增加「預防」措施，減緩未來長照保險財務
壓力

 商業長照保險大軍啟動！

建議

 自我保健是上策

 長期照顧是遲早要面對的挑戰

 不再做沈默的藍螞蟻，應積極表達您對
長照的意見

 家庭要盡早整體計畫（生命共同體）

 充實有關長照保險（社保、商保）知識

 謹慎做出您的選擇！

謀然後定！


